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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

2020-014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纬十路389号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9061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8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傅昌宝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俞婷婷女士，杜淼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双燕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类型及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74216 99.9744 31900 0.025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64816 99.9669 33200 0.0265 8100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37716 99.9452 60300 0.0482 8100 0.0066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37716 99.9452 60300 0.0482 8100 0.006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0828 37.3786 60300 55.2056 8100 7.4158

4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0828 37.3786 60300 55.2056 8100 7.41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3� 、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 冯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聚合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831

股票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93

债券代码：

128104

债券简称：裕同转债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8日上午9:15—下午15:

00。

3、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1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副董事长吴兰兰女士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621,989,3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91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44,440,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7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7,548,4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84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77,548,5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84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7,548,4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841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的议案。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

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

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21,989,

319

100％ 0 0 0 0

通过

其中，中小

股东总表

决情况

77,548,

537

100％ 0 0 0 0

2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

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21,989,

319

100％ 0 0 0 0

通过

其中，中小

股东总表

决情况

77,548,

537

100％ 0 0 0 0

3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21,779,

168

99.9662％ 126,211 0.0203％ 83,940

0.0135

％

通过

其中，中小

股东总表

决情况

77,338,

386

99.7290％

126,

211

0.1628％ 83,940

0.10

8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邓鑫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226

证券简称：华电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35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联合体牵头方）、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建设” ）（联合体成员）与业主方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徐圩新区干散货

输送栈桥一期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总合同金额为45,996万元人民币（含税），其中公司责任分工对

应的合同价格为32,291.5万元人民币（含税）。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买方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5,868万元人民币

住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大道西、规划路北（示范区资源采购中心）205室

成立日期：2010年9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浦长青

主要股东：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不含危化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汽车、

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票务代理服务；房地产投资；实业投资；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土石方工程施工；石材

加工；初级农产品、石材、木材、钢材、矿产品、金属材料、环保材料、建筑材料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批发与零售；普通货物运输；蔬菜、鲜活农产品（肉类、蛋类）初加工及销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化工

产品（危化品除外）销售、化肥及化肥原料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煤炭、焦

炭、有色金属、原木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生产。

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标的：徐圩新区干散货输送栈桥一期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主要建设8座转运站、1座取样楼及

配套变电所、消防泵站、生产污水处理站，输送栈桥、输送机设备（含附属配套设备）及配套水、电、控等

设施。

合同金额：总合同金额为45,996万元人民币（含税），其中公司责任分工对应合同金额为32,291.5

万元人民币（含税）。

结算方式：本合同中，公司按责任分工对应合同金额主要包括设计费、设备费用、供电系统。 合同款

按项目进度进行支付。

履行期限：工期360天。

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了工程进度迟延违约、性能违约等责任。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发承包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公司责任分工对应的合同金额32,291.5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5%。

本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公司管状带式输送机系统应用于国

内码头项目的经验和业绩积累， 此项目为目前国内单条和系统规模最大的600毫米管径管状带式输送

机，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品牌影响力。

四、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如果遇到市场、政策、法律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

法按期正常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信息披

露。

特此公告。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报备文件：

1、《徐圩新区干散货输送栈桥一期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富控 公告编号：临

2020-141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涉及诉讼本金为：10,0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此次裁定系法院作出的一审裁定，本案所涉事项属于公司

表外或有借款事项。 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与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上述借款

事项，公司对其单方面诉求不予认可。 鉴于本案原告在评估了本案审理进展情况下，已向法院提出申请

并获准撤诉，预计该涉诉事项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后续，公司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积极应对

此类诉讼事项，坚决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富控互动” ）于近日收到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2018）京03民初569号】民事裁定书。 现将该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张其与上市公司及相关被告各方于2017年9月7日签订

了相关《借款及保证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向富控互动出借人民币100,000,000元，由其余两位被告

为第一被告在该协议项下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根据《借款及保证协议》的相关约定原告有权在相应情

形下立即宣布该协议项下的借款全部到期。上述借款到期后，被告各方未能依约支付借款本息。为此，原

告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详见公告2018-097）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于2018年7月26日对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予以立案。原告中安融金（深

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对上市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颜静刚的各项诉讼请求。

2020年7月16日，法院出具了（2018）京03民初569号民事裁定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现原告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自愿申请撤回本案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541800元，减半收取270900元，由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三、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裁定系法院作出的一审裁定，本案所涉事项属于公司表外或有借款事项。 经公司内部核查，公

司与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上述借款事项，公司对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单方面诉求不予认可。 鉴于本案原告在评估了本案审理进展情况下，已向法院提出申请并获准

撤诉，预计该涉诉事项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后续，公司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积极应对此类诉

讼事项，坚决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77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8,381,236股

发行价格：90.43元/股

发行对象：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限售期

1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3,958,586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2 袁永刚 7,560,43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34,98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44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5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5,86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6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0,91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合计 68,381,236 -

（2）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4,581,091股

发行价格：130.10元/股

发行对象：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限售期

1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04,07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2 UBS�AG 1,498,84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3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1,229,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4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29,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7,50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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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71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7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29,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21,979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9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1,229,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0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229,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21,823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2 葛卫东 3,843,19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3,80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372,789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05,91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75,326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

合计 44,581,091 -

2、 预计上市时间

2020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7月27日办理完毕。

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3、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的标的企业包括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其中：

（1）根据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3日向北京广汇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北京广汇提供的

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持有的北京广汇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合肥芯屏持有的

北京广汇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2）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2日向宁波益穆盛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宁波益穆盛提

供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宁波益穆盛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袁永刚持

有的宁波益穆盛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3）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2日向宁波广宜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宁波广宜提供的

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宁波广宜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益昭盛持有

的宁波广宜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4）根据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6月29日向合肥广韬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合肥广韬提供的最新

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合肥广韬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中益持有的合肥

广韬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4、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时间

2020年7月17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6397号）。 截至2020年7月17日止，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44,581,091股，每股发行价格130.10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99,999,939.1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43,616,148.64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56,383,790.46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已直接扣

减的证券承销及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交易费用（含增值税）后的余额5,764,183,219.10元已汇入公司验资专户。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有关简称的含义相同。 ）

一、本次发行情况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审议、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0年3月2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的重组预案相关的议案。

2020年4月2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相

关的议案。

2020年5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已就其参与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4月16日，合肥市国资委出具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北京广汇之LP财产份额的评估结果备案确认。

2020年4月17日，合肥市国资委出具同意合肥芯屏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

3、中国证监会核准

2020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1号），核准本次交易。

4、相关境外审批

上市公司已取得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对于

本次交易签发的无异议函，确认不存在因涉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因素而反对本次交易之考

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台湾经济部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外商投资事项的批准。 根据境外律师说明，本次交易取得

上述审批不存在重大可预见障碍。 尽管如此，最终能否取得批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闻泰科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90.58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020年6月1日，上市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1,124,033,7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0年7月2日，上市公司公告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9年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8日。

2020年7月9日，上市公司公告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及

发行数量的公告》，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90.43元/股，

发行数量的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万

元）

调整前 调整后

价格（元/股） 数量（股） 价格（元/股） 数量（股）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87,947.49 90.58 53,869,230 90.43 53,958,586

袁永刚 68,369.05 90.58 7,547,918 90.43 7,560,43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4,679.77 90.58 3,828,634 90.43 3,834,9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281.43 90.58 1,797,463 90.43 1,800,445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739.60 90.58 854,447 90.43 855,865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54.21 90.58 370,303 90.43 370,917

合计 618,371.55 90.58 68,267,995 90.43 68,381,236

2、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7月9日），发行底价为98.2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最终确定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0.10元/股。

（2）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相关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30.10

元/股，发行数量为44,581,09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799,999,939.10元。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元

/股）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元）

1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10 4,704,073 611,999,897.30

2 UBS�AG 130.10 1,498,847 194,999,994.70

3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4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237,500 160,99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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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0 3,266,717 424,999,881.70

7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421,979 184,999,467.90

9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10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621,823 210,999,172.30

12 葛卫东 130.10 3,843,197 499,999,929.70

1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10 1,083,807 141,003,290.70

1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10 15,372,789 1,999,999,848.90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2,305,918 299,999,931.80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2,075,326 269,999,912.60

合计 44,581,091 5,799,999,939.10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配套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3）锁定期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锁定期安排如下：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募

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取得的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安排。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标的资产过户、验资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重组协议，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的标的企业包括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

韬、宁波广宜，其中：

1、根据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3日向北京广汇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北京广汇提供的最

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持有的北京广汇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合肥芯屏持有的北

京广汇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2、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2日向宁波益穆盛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宁波益穆盛提供

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宁波益穆盛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袁永刚持有

的宁波益穆盛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3、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2日向宁波广宜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宁波广宜提供的最

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宁波广宜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益昭盛持有的

宁波广宜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4、根据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6月29日向合肥广韬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合肥广韬提供的最新合

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合肥广韬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中益持有的合肥广

韬LP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6354

号），截至2020年7月10日，闻泰科技已收到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68,381,236元，新增

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00%。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2020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7月27日办理完毕。

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募集配套资金

（1）验资情况

截至2020年7月16日17:00前，认购对象已将认购款划至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认购对

象均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2020年7月16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

金到位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6396号）。截至2020年7月16日止，华泰联合证券实际收到闻泰科技非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5,799,999,939.1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柒亿玖仟

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叁拾玖元壹角整）。

2020年7月17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20年7月17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6397号）。 截至2020年7月17日止，贵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44,581,091股，每股发行价格130.10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99,999,939.1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43,616,148.64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56,383,790.46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柒亿伍仟陆

佰叁拾捌万叁仟柒佰玖拾元肆角陆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4,581,091.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711,802,699.4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20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7月27日办理完毕。

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中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2、律师事务所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取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

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

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对象已

缴纳约定的认购价款；本次发行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股份股数 限售期

1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3,958,586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2 袁永刚 7,560,43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34,98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44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5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5,865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6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0,917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合计 68,381,236 -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7月9日），发行底价为98.2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最终确定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0.10元/股。 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44,581,091股， 本次配套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799,999,939.10

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芯屏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1号）批复规定的上限。 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合肥市包河区武汉路22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芯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2,443,12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MRYQY4Y

成立日期 2016年01月18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袁永刚

姓名 袁永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41979********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杨湾村上湾（5）张巷里**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杨湾村上湾（5）张巷里**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75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渊和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20,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WYM29

成立日期 2016年11月07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72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总额 9,03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3HHK2M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22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6号楼9-46

法定代表人 陈长玲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0918692882

成立日期 2014年01月30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9层9办公2T01内17室

法定代表人 王子雯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572KX1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6日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募集配套资金

（1）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枣庄市高新区锦水长街（互联网小镇）14号楼30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夫诸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06月30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限售期 6个月

（2）UBS� AG

名称 UBS�AG

企业类型 境外法人

限售期 6个月

（3）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浦南二路1号

法定代表人 陈恩勇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年04月27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经济开发区内配套商住开发、基础设施投资；物业管理；停车服务；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工程

设计、施工、养护；室内外装饰装潢设计、施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安装国内各类广告；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砂石、钢材、钢筋、水泥、石材、石料、混凝土、砖、沥青

砼、商品砼、管道及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及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限售期 6个月

（4）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海运中心主塔楼609房

法定代表人 张维功

注册资本 12,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12月04日

主体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限售期 6个月

（5）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注册资本 13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年12月27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点客户资产管理。

限售期 6个月

（6）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企业类型 境外法人

限售期 6个月

（7）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郑州市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 刘新勇

注册资本 1,2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1年12月18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

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限售期 6个月

（8）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1层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注册资本 2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年07月13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点客户资产管理。

限售期 6个月

（9）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名称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企业类型 境外法人

限售期 6个月

（10）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名称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坑三横中路1号2幢2007号

法定代表人 邓立新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08月11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商务服务业 （具体经营项目请登陆广州市商事主题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网址：http://cri.gz.gov.

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限售期 6个月

（1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06月21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限售期 6个月

（12）葛卫东

姓名 葛卫东

身份证号 52010319690227XXXX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限售期 6个月

（13）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458号1幢22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9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限售期 6个月

（14）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218弄1号2楼215室

法定代表人 秦军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4月25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限售期 6个月

（1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资本 764,638.523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11月2日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

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限售期 6个月

（16）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8月18日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

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限售期 6个月

3、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获配对象与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7月9日），发行底价为98.2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最终确定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0.10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6、锁定期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锁定期安排如下：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募

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取得的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153,946,037 13.70%

2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55,915 10.81%

3

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2,420,040 8.22%

4 云南省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126,418 8.11%

5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76,158 6.28%

6 张学政 37,000,000 3.29%

7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858,995 3.19%

8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31,863,321 2.83%

9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63,047 2.52%

10 西藏富恒投资管控有限公司 28,363,047 2.52%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的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153,946,037 12.37%

2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55,915 9.76%

3

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2,420,040 7.42%

4 云南省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126,418 7.32%

5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76,158 5.67%

6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3,958,586 4.33%

7 张学政 37,000,000 2.97%

8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858,995 2.88%

9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63,047 2.28%

10 西藏富恒投资管控有限公司 28,363,047 2.28%

本次交易前，张学政直接及间接持有190,946,037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16.99%，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本次交易前的36个月内，张学政一直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无论是否考虑配套融资的影响，

张学政仍将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86,767,322.00 43.31% 607,671,344.00 48.8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7,266,387.00 56.69% 637,266,387.00 51.19%

股份总额 1,124,033,709.00 100.00% 1,244,937,731.00 100.00%

注1：本次交易共新增112,962,327股，其中包含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新增68,381,236股，

以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新增44,581,091股；

注2：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过程中，《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

股票完成了验资及权益登记，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941,695股。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

升。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安世中国先进封测平台及工艺升级项目、云硅智谷4G/5G半导体通信模组封测和终

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闻泰昆明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上市公司债务、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相关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 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了

公司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然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将继续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未来，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需

调整，将遵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办理。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情况均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法定代表人：江禹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400

联系人：张辉、樊灿宇、许曦、陶兆波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楼

法定代表人：马骥

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联系人：王嘉乐

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010-59026731

传真：010-65847808

联系人：韩骁

（三）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负责人：肖微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联系人：石铁军、刘鑫

（四）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6楼

负责人：孙勇、陆士敏

电话：+86� 21� 6352� 5500

传真：+86� 21� 6352� 5566

联系人：郝世明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1号)；

2、《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3、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5、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6、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